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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
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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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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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核數師

本公告由中國環保能源投資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證券上市規則第13.51(4)條發出。

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宣佈，鄭鄭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鄭鄭」）
已辭任本公司核數師，自二零二一年三月二十六日起生效，原因為本公司與鄭鄭
無法就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審核酬金達成協議。

董事會進一步宣佈，經本公司審核委員會推薦，長青（香港）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
司（「長青」）已獲委任為本公司核數師，自二零二一年三月二十六日起生效，以填
補鄭鄭辭任後之空缺，任期直至本公司下屆股東週年大會結束為止。

鄭鄭已於其日期為二零二一年三月二十六日的辭任函件內確認，概無須提請本公
司股東垂注的事項。董事會亦確認，概無任何有關核數師變更之事項須提請本公
司股東垂注

董事會謹此感謝鄭鄭過去數年為本集團提供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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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認為，長青擁有履行本集團核數師責任所需的基本審計經驗，審計費相對
鄭鄭更低，故委任長青作為本集團核數師符合本公司及本公司股東的整體利益。
董事會亦謹此熱烈歡迎長青獲委任為本公司核數師。

承董事會命 

中國環保能源投資有限公司 

主席  

周雅穎

香港，二零二一年三月二十六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三名執行董事，即周雅穎女士、韋亮先生及鄧榮章先生；
及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謝光燦先生、姚道華先生、劉量源先生及康曉龍先生。

本公告之中英文版本如有任何歧異，概以英文版本為準。

* 僅供識別


